
中共永州市冷水滩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
冷委振领发〔2022〕12 号

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三批省级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

各项目实施单位：

根据《永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

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永财预【2022】116 号）文

件精神，为确保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工作

顺利推进，经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研究同意，此

次下达的省级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00 万元，主要用

于脱贫户产业发展，具体项目计划见附表。项目实施单位要

严格按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，

认真组织项目实施，规范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确保项

目顺利完成。

中共永州市冷水滩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

2022 年 8 月 25 日



冷水滩区 2022 年省级第三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

计划表

序号

项目实

施单位

（村）

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
项目建设内容

及规模

财政资金

（万元）
备注

1 水利局 产业发展

农村小水

源供水能

力恢复

农村小水源供

水能力恢复
400


